商河县城市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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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推进我局政务公开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常态化，提升政务公开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，结合商河县城市管理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按照省市县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，立足商河县“一三四六”工作思路，紧扣全县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中心工作，坚持“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完善制度机制，深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，拓宽公开渠道，提升公开质量，推进我局政务公开工作再上新台阶，助力建设温暖韧性智慧县城，为建设现代化新商河提供有力支撑。
二、工作重点
（一）深化主动公开内容。聚焦公众关切与核心职能，全面推进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全流程公开。一是推进政策法规与决策公开。 及时准确发布城市管理领域法规规章及政策性文件。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，除依法保密外，主动公开草案、背景及意见采纳情况，确保政策文件与解读材料同步发布。二是深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。 全面公开行政执法职责、依据、程序和结果，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信息公示。细化公开部门预决算及“三公”经费使用情况。主动公开城市管理相关规划、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及执行进展，及时发布重点项目信息。依法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。
（二）规范依申请公开办理。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优化工作流程，规范受理、审查、答复、归档各环节，明确时限与责任，确保运转高效。提升答复质量，加强内容合法性与规范性审核，对复杂申请建立会商机制。注重与申请人沟通，做好解疑释惑，提升答复精准性和满意度。
（三）优化政务公开平台建设。强化局门户网站作为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，确保信息发布及时、准确、规范，提升搜索便捷性与用户体验。加强政务新媒体建设与管理，明确功能定位，及时发布权威信息、解读政策、互动交流。拓展线上线下融合渠道，在服务窗口、城管工作站等设立公开专区，结合“城管开放日”、座谈会等形式，丰富线下互动体验。
（四）强化政策解读与互动回应。严格落实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原则，推动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材料同步组织、审签、发布。丰富解读形式，运用图表、视频、访谈等多种方式，提升解读的针对性、形象化和传播力，落实局主要负责人“第一解读人”职责。畅通政民互动渠道，整合利用12345热线、网站留言、新媒体等平台，及时收集回应公众咨询建议。健全舆情监测、研判与回应机制，对涉及城市管理的重要舆情和突发事件，按程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，有效引导社会预期。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调整完善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各科室、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，负责日常组织协调、指导推进和监督检查。各单位要明确分管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，压实工作责任。
（二）完善制度机制。健全完善涵盖信息发布、政策解读、依申请公开、公众参与、舆情回应、保密审查、考核评议等环节的全流程管理制度。严格执行信息发布“三审三校”制度。定期对政务公开工作情况进行自查评估，持续改进提升。
（三）加强能力建设。将政务公开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，定期组织开展面向全局工作人员，特别是政务公开专职人员的专题培训，提升公开意识、法律素养、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。

